
□见习记者 翟梦丽

本报讯 记者获悉， 连接金山

区与嘉善县的叶新公路 - 姚杨公

路于昨日上午正式开通。 这是沪浙

毗邻地区打通的首条省际断头路，

道路开通时同步开通一条西塘 -

枫泾古镇的跨省公交线路。 据市交

通委介绍， 截至目前， 省际断头路

已打通 4条。

据介绍， 叶新公路 （朱枫公

路-?江省界） 新建工程西起浙江

省界， 东至朱枫公路， 全长 2.24

公里。 该段道路是叶新 - 大叶 -

东大公路的出省段， 与浙江省嘉兴

市嘉善县姚杨公路对接。 道路设计

时速为 80公里小时， 双向六车道。

叶新公路的竣工通车， 可有效

缓解 320国道的交通压力， 将枫泾

至姚庄的出行时间从 30 分钟缩短

为 3分钟， 给两地居民往来带来实

实在在的便利。 除了道路开通， 西

塘 - 枫泾古镇的跨省公交线路也

同步开通。

市交通委表示， 打通省际断头

路项目是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的

重要组成部分， 对提升跨省际区域

路网功能、 改善城市周边交通环境

有积极作用。 截至目前， 省际断头

路已打通 4条， 包括青浦区盈淀路

-昆山市锦淀公路； 嘉定区城北路

- 太仓市岳鹿路； 青浦区东航路 -

吴江区康力大道； 金山区叶新公路

-嘉善县姚杨公路。 下一步将继续

推进青浦区复兴路 - 昆山市曙光

路、 金山区朱吕公路 - 平湖市善

新公路等项目建设， 争取尽早发挥

社会效益。

□见习记者 陈友敏

本报讯 为了让普通人更好地

理解《民法典》，让法律人更好地适

用《民法典》，昨天上海市第二中级

人民法院推出了《民法典新规则案

例解析》，以案说法解读《民法典》。

上海二中院副院长张铮介绍，

自 5 月 28 日 《民法典》 在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上通过之后， 上海二中

院在院长郭伟清的带领下启动了书

籍编写工作， 成立了由上海二中院

民庭和辖区各法院民庭资深法官及

调研能力突出的法官助理为主要成

员的编写小组， 定期召开编写会

议， 梳理汇总重点。 经过多轮筛

选、 反复斟酌、 多次打磨， 最终从

近百例相关案例中挑选出与法典精

神最贴近、 最能体现法律适用难点

的 20则案例。

《民法典新规则案例解析》全书

分为理论、 案例和要点整理三大部

分，囊括《民法典》的五编内容。立足

司法实务，厘清与《民法典》相关的

法律适用和审判难点问题， 同时聚

焦《民法典》新增内容，对相关案例

进行延伸解读。 希望本书能够发挥

典型案例的积极影响， 促进相关领

域的法律适用统一， 提高司法公信

力，传递司法正能量。

法律出版社总编辑孙志华在视

频致辞中对新书的出版表示祝贺，

他表示， 让法律进入读者心中， 进

入千家万户， 用案例解析的形式来

解读法律规则， 是对法律的最好解

读形式， 也是最好的普法。

□记者 胡蝶飞

本报讯 昨天， 东航今年新成

立的一二三航空有限公司 （以下简

称：一二三航空）迈出了市场化运营

国产飞机的标志性一步， 其引进的

首架 ARJ21 飞机执行 MU5159 航

班， 以超过 90%的高客座率正式开

启首航之旅。 飞机于 14:33 分从上

海虹桥机场起飞， 飞向北京首都机

场。

ARJ21飞机是我国首款自行研

制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型涡扇

支线飞机， 自今年 6 月 28 日加入

东航机队“大家庭” 以来， 一直备

受各方关注。 在上海虹桥机场起飞

前， 幸运的首航旅客们不少是第一

次接触到国产飞机， 表现出更多的

惊喜， 纷纷以飞机为背景玩起了

“自拍”。 从今年年底至 2021 年 3

月底的冬春航季期间， 包括即将到

来的春运， 一二三航空将陆续执行

“虹桥 - 首都”、 “浦东 - 大兴”、

“浦东 - 南昌”、 “浦东 - 合肥”、

“浦东 -温州” 等航班。

图为 ARJ21 飞机于昨天下午

14:33 分从上海虹桥机场起飞， 飞

向北京首都机场 记者 王湧 摄

□记者 汪昊

通讯员 刘威 摄影报道

本报讯 日前， 武警上海总队执勤

三支队圆满完成新兵野营拉练。 500 余

名新训官兵在 3天的时间里， 人均负重

20 余公斤， 行军百余公里， 完成了实

弹投掷、 紧急避险、 战场救护等十多个

训练科目， 野营拉练结束后， 他们将会

被分配下连， 奔赴新的工作岗位， 守护

上海的安全。

图为新兵快速穿越 “染毒地带”

□见习记者 陈友敏

本报讯 近年来， “打卡” 网

红店成了一种社会热潮， 但“网

红” 产品却问题频发。 昨日， 上海

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 （以下简称

三分院） 协同上海市铁路运输检察

院 （以下简称上铁院 ） 共同发布

《2015-2020 年危害食品药品安全

案件集中管辖检察报告》 （以下简

称 《报告》）。 《报告》 显示， 近年

来， 危害食品药品安全案件的犯罪

对象呈多样化、 新型化趋势， “网

红” 产品问题频发。

6 年来， 三分院和上铁院共受

理食品、 药品类批准逮捕案件 317

件 556 人， 审查起诉案件 384 件

716 人 2 单位， 提起公诉 308 件

513 人 13 单位， 受理食品、 药品

类二审上诉、 抗诉案件 67 件 140

人 2单位。 两院的食药案件认罪认

罚 适 用 率 分 别 提 升 为 75% 和

98.28%， 缓刑适用率约为 38%。 判

处罚金总金额高达 5677.26 万元，

其中在分院办理的案件中， 判处一

倍以上罚金案件 12 件 ， 占比

52.17%。

记者从 《报告》 中了解到， 近

年来， 危害食品药品安全案件的犯

罪对象呈多样化、 新型化趋势。 随

着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日益提升，

不法分子开始将食品犯罪的目标投

向进口牛肉、 阿胶等“高档” “网

红” 产品， 较多运用更换过期食品

标签、 掺杂部分过期食品等更加隐

蔽的犯罪手法。 在药品领域， 新型

医美药品， 如肉毒素、 美白针、 溶

脂针、 麻醉针等美容针剂占比逐年

升高， 逐渐出现一些利用化工产品

自制抗癌药的案件。

三分院和上铁院作为上海市危

害食品药品安全刑事案件主要办案

机关， 共同牵头成立上海市检察机

关食药品环资核心办案团队， 专办

涉食药品安全的大要案和疑难复杂

案件， 上下联动， 形成打击合力。

同时， 还建立了协同机制， 完善内

外联动协作。 三分院、 上铁院与原

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签订

《加强工作联系配合的备忘录》， 加

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资源和案件

信息、 专家库等资源共享， 不断加

大对危害食品药品安全刑事案件的

打击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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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电动自行车在楼道停放充电，

上海拟立法禁止； 共享单车占道，

城管通知后企业须在 2 小时内处

理……今天， 《上海市非机动车安

全管理条例 （草案）》 修改稿提交

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

议审议。

立法禁止楼道充电

不少电动自行车车主通过私拉

电线， 在楼道充电， 带来了不小的

安全隐患。 草案 （修改稿） 明确，

电动自行车充电时应当确保安全,

不得违反用电安全要求私拉电线和

插座为电动自行车充电。 禁止电动

自行车在建筑物首层门厅、 共用走

道、 楼梯间、 楼道等共用部位,以

及疏散通道、 安全出口、 消防车通

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 人员

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 充电。

而对于违法停放、 充电的行

为， 草案 （修改稿 ） 则规定了：

“对违反前两款规定的行为,非机动

车停放设施管理者和物业服务企

业、 业主自行管理机构等应当予以

劝阻、 制止； 对不听劝阻、 制止

的,应当向城管执法部门或者负有

消防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报告。 城

管执法部门或者负有消防监督管理

职责的部门应当依法予以处理。”

那么楼道不能充电， 如何解决

电动自行车充电的“最后一公里”，

草案 （修改稿 ） 也给予了解决之

道。 市人大监察司法委和有的委员

提出,鉴于当前非机动车集中停放

场所、 充电设施建设资源较为紧

张,建议进一步挖掘企事业等单位

潜力， 分流社区压力。 草案 （修改

稿） 规定， 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部

门应当会同相关部门组织制定本市

住宅小区非机动车集中停放场所及

充电设施配套建设标准。 新建、 改

建、 扩建住宅小区， 应当按照有关

标准， 规划和配套建设非机动车集

中停放场所及充电设施。 区人民政

府应当推动已建成的住宅小区新

建、 改建、 扩建敞开式地面车棚等

非机动车集中停放场所及充电设

施， 规划资源部门应当予以支持。

同时还增加一款： “鼓励国家机

关、 企业、 事业单位、 社会组织新

建、 改建、 扩建非机动车集中停放

场所及充电设施。”

在草案 （修改稿） 公开征求意

见时， 还有不少市民对于电动车上

报警装置扰民的情况提出了异议。

对此， 草案 （修改稿） 增加一款规

定： “在住宅小区内， 电动自行车

报警装置以鸣响方式报警后， 其所

有人或者使用人应当及时处理， 避

免长时间鸣响干扰他人正常生活。”

单车占道，两小时内处理

为了对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的管

理规范进一步清晰和明确 ,草案

（修改稿） 规定： 互联网租赁自行

车运营企业应当遵循总量调控和动

态调整机制要求有序投放和回收车

辆。 符合总量调控要求在本市初次

投放或者新增投放车辆的， 互联网

租赁自行车运营企业应当在投放运

营前 30 日， 向市道路运输行政管

理部门备案车辆投放方案， 并按照

要求提交相关基本信息。 按照动态

调整机制要求回收车辆的， 互联网

租赁自行车运营企业应当自收到市

道路运输行政管理部门通知之日起

30 日内， 完成相关车辆回收工作。

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运营企业应当在

投放运营或者回收车辆时， 按照要

求将投放运营或者回收车辆的信息

数据同步传输至互联网租赁自行车

行业信息服务平台。

互联网租赁自行车挤占人行

道、 车行道、 绿化带等道路、 区域

停放的， 城管执法部门应当通知互

联网租赁自行车运营企业在两小时

内予以清理。 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运

营企业应当建立专门管理队伍或者

委托第三方及时清理车辆。

草案 （修改稿） 强调， 互联网

租赁自行车运营企业应当落实企业

主体责任,规范经营， 保持良好安

全的车容车况， 及时处理不能骑行

的车辆， 并引导用户在规范设置的

非机动车道路停放点停放车辆。

上海拟立法禁止电动车楼道充电
电动车报警扰民也被写入法条

你还在沉迷“网红打卡”吗？

检察报告：近年“网红”产品问题频发

《民法典新规则案例解析》上线
以案说法解读《民法典》

新兵完成

“毕业大考”

首架ARJ21飞机首航飞往北京
东航旗下一二三航空公司正式运营

叶新公路-姚杨公路开通

省际“断头路”已打通4条


